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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激勵曾犯過錯之同學改過自新、

奮發向學，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四條，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銷

過自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銷過自新申請條件如下： 

 一、註銷大過：連續兩學期無遲到、曠課紀錄、申誡(含)以上之處分者。 

 二、註銷小過：全學期內無遲到、曠課紀錄、申誡(含)以上之處分者。 

 三、註銷申誡：全學期內遲到、曠課合併未超過五節(次)，且無申誡 

（含)以上之處分者。 

 四、除上述規定之外，亦可以實施愛校服務註銷處分： 

（一）註銷大過：大過乙次需實施愛校服務九十小時，以此類推。 

（二）註銷小過：小過乙次需實施愛校服務三十小時，以此類推。 

（三）註銷申誡：申誡乙次需實施愛校服務十小時，以此類推。 

第三條 學生銷過自新實施程序如下： 

 一、提出申請： 

 （一）依前條第一至三款條件申請銷過自新者，須於每學期第十六

週結束，凡合申請規定之同學於第十七週內主動向學務務處生

輔組提出銷過申請，並先經由導師及系主任同意。 

 （二）依前條第四款條件申請銷過自新實施愛校服務者，於懲處公

告後乙週起，由當事人主動向學務處生輔組提出銷過申請，並

先經由導師及系主任同意。 

 二、審查： 

 （一）依前條第一至三款條件申請銷過自新者，於學期結束前完成

導師、系科主任條件審查，並將審查結果及送生輔組查核、彙

整，申誡及小過懲處由學務處陳報學務長核定後予以註銷，大

過（含）以上處分者，提報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並公布結果。 

 （二）依前條第四款條件申請銷過自新實施愛校服務者，於完成愛

校服務時數後，由學務處生輔組主動陳報學務長核定後予以註

銷，大過（含）以上處分者，提報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 

 三、複議： 

 （一）合格者：導師及系科主任依平時之考核檢討其改過誠意及事

實，是否同意銷過及銷過程度之意見，擲還生輔組簽

核，註銷大過者，須呈報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 

 （二）不合格者：通知申請人，如有不服應於接獲通知後五天內填 

寫複審申請表，申請複審。 



第四條 生輔組彙整各系科複議意見或學生獎懲委員會之議決，據以簽核後註銷

記錄並公布以收激勵之效。 

第五條 學生銷過自新注意事項如下： 

 一、學生於提出銷過申請後，至學期結束前，如有犯錯致不符合申請條 

件者，即取消其申請資格。 

 二、申請銷過以大過、小過、申誡為單位，不得要求分割處理。 

 三、經核准註銷處分後，該學期記錄不得再併入次學期申請註銷大過。 

 四、本辦法僅註銷處分之記錄，不更改原操行成績。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議決，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學生銷過申請表（一）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學 
 

生 
 

銷 
 

過 
 

資 
 

料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聯絡電話 

    

懲處日期 懲處類別次數 

年 月 日 
 

□大過 次 □小過 次 □申誡 次 

懲處事由： 

說 

 

 

 

 

 

 

 

 
 

明 

學生銷過自新申請條件如下： 
一、註銷大過：連續兩學期無遲到、曠課紀錄、申誡(含)以上之處分者。

二、註銷小過：全學期內無遲到、曠課紀錄、申誡(含)以上之處分者。 

三、註銷申誡：全學期內遲到、曠課合併未超過五節(次)，且無申誡（含)以上之處分者。提出申

請：於每學期第十六週結束，凡合申請規定之同學於第 17 週內主動向學務處生輔組提出銷

過申請。 

審 查：於學期結束前完成導師、系科主任條件審查，並將審查結果及送生輔組查核、

彙整。 

注意事項如下： 

一、學生於提出銷過申請後，至學期結束前，如有犯錯致不符合申請條件者，即取消其

申請資格。 

二、申請銷過以大過、小過、申誡為單位，不得要求分割處理。 

三、經核准註銷處分後，該學期記錄不得再併入次學期申請註銷大過。

四、本辦法僅註銷處分之記錄，不更改原操行成績。 
 

審 

 

查 

□ 同意註銷 □ 維持原處分 導 師簽章 
 

□ 同意註銷 □ 維持原處分 系主任簽章 
 

 

 

承
辦
單
位 

 

生輔組 

 

☐ 符合註銷 ☐不符合註銷

說明： 

生 輔 組 長 軍 訓 室 主 任 學 務 長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學生銷過申請表（二）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學 
 

生 
 

銷 
 

過 
 

資 
 

料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聯絡電話 

    

懲處日期 懲處類別次數 

年 月 日 □大過 次 □小過 次 □申誡 次 

懲處事由： 

說 

 

 

 

 

 

 

 

 

 

明 

學生實施愛校服務銷過自新申請條件如下： 

一、註銷大過：註銷大過：大過乙次需實施愛校服務90小時，以此類推。

二、註銷小過：小過乙次需實施愛校服務30小時，以此類推。 

三、註銷申誡：申誡乙次需實施愛校服務10小時，以此類推。 

審 查：申請銷過自新實施愛校服務者，於完成愛校服務時數後，由學務處生輔組主動 

          提報生獎懲委員會議決。 

注意事項如下： 

一、學生於提出銷過申請後，至學期結束前，如有犯錯致不符合申請條件者，即取消其

申請資格。 

二、申請銷過以大過、小過、申誡為單位，不得要求分割處理。 

三、經核准註銷處分後，該學期記錄不得再併入次學期申請註銷大過。

四、本辦法僅註銷處分之記錄，不更改原操行成績。 

 

審 

 

查 

□ 同意註銷 □ 維持原處分 導 師簽章 
 

□ 同意註銷 □ 維持原處分 系主任簽章 
 

 

 

承
辦
單
位 

 

生輔組 

 

☐ 符合註銷 ☐不符合註銷

說明： 

生 輔 組 長 軍 訓 室 主 任 學 務 長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愛校服務簽證表 （甲聯）學生執行後繳回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事 

由 

 填表日

期 

年 月 日  

手 機  

執 行 時 

間 

師 長 簽 

章 

執 行 時 

間 

師 長 簽 

章 

備註 一、本表適用於違反

校規情節輕微及改

過銷過同學。 

二、執行同學接獲告

知後，須向指定師長

協調工作服務時間

及項目， 於一週內

執行完畢，將簽證單

繳回生輔組註銷。 

三、愛校服務時間以

課餘時間實施為

限，嚴禁使用正課時

間。 

四、愛校服務未於指

定時間完成，依據校

規每一次處申戒乙

次處分或依原違規

懲處標準處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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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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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愛校服務簽證表 （乙聯）學務處留存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事 

 

由 

 填表 

日期 

  年 月 日 

手機  

愛校服

務時數 

     小時 生輔組 

意見 

□同意註銷 

□不同意註銷 

 


